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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616 

議題研析 

一、 題目 

禁用廚餘養豬以因應非洲豬瘟疫情之研析 

二、 所涉法律 

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、再生能源發展條例、空氣污染防

制法、廢棄物清理法 

三、 探討研析 

(一) 緣起 

隨著非洲豬瘟疫情日益嚴重，廚餘餵養成為

防疫關鍵之一，為強化防範非洲豬瘟各項整備工作，

農委會將禁止不符合廚餘蒸煮標準的養豬場以廚

餘養豬。然目前僅有 357間廚餘養豬場符合廚餘蒸

煮規定，另外 1,155 間未達蒸煮規定標準，甚至未

具有蒸煮設備，因此，農委會將加強管控 1,155

間不符合廚餘蒸煮標準的養豬場，要求在 1 周內通

過環保單位再利用檢核，才可以繼續利用廚餘養豬，

否則得轉型使用飼料或是退場，以降低廚餘養豬感

染非洲豬瘟病毒的風險。 

(二) 廚餘養豬現況及問題 

依據農委會統計，臺灣約有 62.5萬頭豬採廚

餘飼養，約占全臺豬隻在養頭數的 11.6﹪，主要

豬種為黑豬。而環保署統計，全國 1 年製造約 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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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公噸廚餘，其中約 34 萬公噸透過餵豬去化，每

頭黑豬成豬期，每天可消化廚餘約 5 至 10 公斤，

也就是說，3,000 頭豬的養豬場每天可消化約 30

公噸廚餘，相當於 10 萬人的廚餘量。基此，如農

委會為因應非洲豬瘟疫情，而令不符合廚餘蒸煮標

準的養豬場退場，將會產生廚餘過剩的問題。此外，

廚餘若不使用就會變成廢棄物，廢棄物則必須付費

交由清運業者處理，又是額外的一項負擔。 

四、 建議事項 

(一) 應否「全面」禁止廚餘養豬仍有待商榷 

經查歐盟及澳洲等國家，現已明文禁止使用

廚餘養豬，其中歐盟自英國發生口蹄疫後，業於

2002年禁止。美國則是由各州政府自行決定，目

前約有 18州禁止。日本雖然未明文禁止，但是發

展出一套完整集中處理廚餘的工序，推出剩食再

利用的「環保液體飼料」來養豬，除了高溫殺菌

外，還多了一道乳酸發酵的手續
1
。依據非洲豬瘟

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 3 次會議決議，農委會日前

宣布，僅禁止不符合廚餘蒸煮標準的養豬場使用

廚餘養豬，符合環保署公告的廚餘蒸煮規定者，

即不在此限。此外，學者亦指出，非洲豬瘟的發

生大多是經由直接接觸感染而來，因此廚餘與非

洲豬瘟的散播有著深不可分的關係。參酌前述國

家所採之相關措施，是否全面禁止廚餘養豬即能

達到完全杜絕非洲豬瘟之傳染，仍有待商榷，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賴曉光，禁或不禁「廚餘養豬」，對非洲豬瘟防疫為何影響重大？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，

網址：https://www.thenewslens.com/article/11127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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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全面禁止廚餘養豬，似可採日本做法，使用「環

保液體飼料」來養豬。 

(二) 焚化廚餘將影響空氣品質 

依據環保署統計，我國 1 年製造之廚餘，約

有三分之二是透過餵豬去化，如因廚餘蒸煮標準

不符合規定而無法養豬時，要如何處理這些過剩

的廚餘將是一大問題。環保署表示，廚餘會先送

堆肥廠，無法消化才焚化。我國現有24座焚化爐，

若以 1年新增的廚餘量 15萬公噸(已脫水)計算，

等於 1 天要處理 411 公噸；若 411 公噸都要進到

各地焚化爐，相當於每個焚化爐要增加 17公噸廚

餘。雖然對 1 個焚化爐要負擔的比例很小，但仍

會對於空氣品質造成影響。蒸煮廚餘時不僅會造

成空氣污染，如再因焚化無法養豬之廚餘，勢必

影響空氣品質，不但會對人體健康造成不同程度

的負面影響，並且會影響環境品質。是以，針對

焚化廚餘部分，主管機關宜審慎評估再做決定。 

(三) 宜儘速完成生質能源之技術與設備 

生質能源係指「由生物質(biomass)轉換而生

的能源」，最大的價值在於「循環」。除了二氧化

碳循環之外，生質能源的範疇也包含了各種廢棄

物的循環利用，可以將廢棄物處理與能源生產結

合。環保署表示，臺灣業已規劃設立生質能源廠，

預計此 6 處生質能源廠未來每天能消化 800 公噸

廚餘，再利用廚餘轉換沼氣發電，擴展更多解決

廚餘的途徑。然而除了台中市的生質能源廠接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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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工外，其餘仍處於發包或規劃階段。因此，主

管機關宜儘速完成生質能源之技術與設備問題，

以解決過剩廚餘，避免造成防疫漏洞，並達到「循

環利用」之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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